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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江人发〔2024〕3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玉溪市江川区人大常委会 
关于批准玉溪市江川区 2023 年区本级财政 

决算的决议 
（2024 年 9 月 3 日玉溪市江川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） 

 

玉溪市江川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

会议，听取了区财政局局长李光耀受区人民政府委托作的《关于

玉溪市江川区 2023 年地方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》，并结合区审计

局晏春受区人民政府委托作的《玉溪市江川区 2023 年区本级预

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，对 2023 年地方财政决

算草案进行了审查，会议同意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

报告，决定批准玉溪市江川区 2023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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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玉溪市江川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玉溪市江川

区 2023 年地方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审查结果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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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，区政协，区监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发改局，区财

政局，区审计局，区统计局，各乡镇人大主席团，街道人大工

委。 

玉溪市江川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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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玉溪市江川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

关于玉溪市江川区 2023年地方财政决算 

（草案）的审查结果报告 

（2024 年 9 月 3 日在玉溪市江川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） 

玉溪市江川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

玉溪市江川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 

按照预算法和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规定，区人大常

委会预算工委对玉溪市江川区 2023 年地方财政决算（草案）进

行预先审查基础上，区人大财经委、常委会预算工委组织预算审

查咨询专家，结合审计报告，对决算草案进行了进一步审查，并

将审查意见反馈区财政局研究办理。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

会议，对玉溪市江川区 2023 年地方财政决算草案进行了初步审

查。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： 

2023 年地方财政决算（草案）与区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

准的 2023 年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相比，变动情况如下： 

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4,353 万元；上解支出增加

668 万元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 277 万元。收支相抵，结

伏荣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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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下年支出 41,872 万元。 

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支出减少 15 万元，原因是根据有关文

件精神，清算 2021 年土地出让收入计提用于乡村振兴部分减少。

变动后收支相抵，结转下年支出 7,532 万元。 

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减少 9,928 万元，原因是财政对社会保险

基金补助减少、上级补助及转移收入减少；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减

少 2,230 万元，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填报口径变化

支出减少及上解支出、转移支出增加所致。变动后收支相抵，年

末滚存结余 44,362 万元。 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无变化。 
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2023 年，区人民政府及其财税等部门

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区三

届四次人代会有关决议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全面落实各

项积极财政政策，不断加强收入管理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着

力防范财政运行风险，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、保障和改善民生等

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，财政运行基本平稳。区审计局依法履行审

计监督职能，对 2023 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依法开展审计，

反映了财政预算管理、部门预算执行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、

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、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

有针对性提出了审计建议，发挥了审计监督的积极作用。 
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2023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客观反

映了我区财政运行状况，总体可行，符合预算法规定。建议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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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同意《关于玉溪市江川区 2023 年地方财政决

算（草案）的报告》，批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3 年区本级财政

决算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和审计建

议，扎实做好整改工作。同时，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还存在一

些不容忽视的问题，主要是：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前瞻性不足，

预算与决算偏离度较大，预算的精准性、细化程度和统筹力度有

待进一步提高；财源底子簿、增收后劲不足；收入征管不到位，

漏征漏管不同程度存在；库款保障能力弱、年终结转规模大；欠

拨专款增加、兜实“三保”不到位；预算绩效管理滞后，预算绩

效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等。这些问题要予以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，

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。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和省、市、区委工作要求，

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和审计监督工作，财经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： 

一、坚持依法理财，提高预算管理水平。按照量入为出、平

衡预算原则编制预算，强化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增强预算的完整性、

精准性和可执行性。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，严禁超预算、无

预算安排支出。决算数据要全面、准确，客观反映预算执行结果。

规范国库收支管理，增强库款和预算管理的协调性，严格控制暂

付款规模。强化预决算公开工作，进一步提升预决算公开质量。

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制，完善绩效指标体系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

与预算安排相衔接的机制。 

二、优化支出结构，增强财政保障能力。进一步加强财政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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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统筹，提高财政保障能力。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

坚持轻重缓急、有保有压的原则，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。进一

步提升预算管理能力，降低结转资金规模。强化向上争取，研究

吃透国家、省政策导向和支持重点，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准备工作，

争取得到中央、省、市更多转移支付资金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。 

三、强化债务管理，防范化解债务风险。健全完善债务管理

风险防控机制，加强债务情况动态分析研判，做好债务风险评估，

科学制订债务风险缓释方案；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及政府平台公司

监管，坚决杜绝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；因地制宜，积极争取省

政府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；积极化解存量债务，确保政府

债务风险可控。 

四、形成各方合力，更好发挥审计作用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

管理、国有资产管理、政府重大投资项目、重大专项资金使用等

方面的审计监督力度。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，提高审计监

督质量，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改进工作和完善制度建设方面的重

要作用。严肃财经纪律，依法追究违规责任。加强审计和财政、

人大对财政资金监督的协同性，推动问题从源头解决，避免屡审

屡犯的问题。加强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督促检查，做好审计整

改的下半篇文章，全面整改情况向 11 月底召开的区人大常委会

会议报告。 

 
 


